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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运动员的双重国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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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籍问题是国际法中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国际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

的规则和原则，并且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原则，有着不同的立法例，这样也导致了双重

国籍的出现。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具有双重国籍的运动员只能选择代表其中的一

个国家参赛，这也导致有关国家的体育组织之间为了有关运动员的参赛国籍问题而发

生争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变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虽然我国国籍法明文规定不承

认公民的双重国籍，但是笔者认为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对双重国籍立法问题上采

取一些变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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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诸宸转会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对其转会动机

的理解也是不同。自2004年10月女儿出生以后，诸宸的家庭就处在三地分居状态，丈

夫在卡塔尔多哈，女儿在温州，她则在这两个地方来回奔波。由于不是卡塔尔国籍，

诸宸在多哈除了和丈夫相聚，就只能一个人摆摆棋。对于既想希望一家团聚，又不想

放弃自己钟爱的国象的诸宸来说，放弃中国的国籍而加入卡塔尔国籍也许最终是一个

无奈的选择。诸宸并不是讨厌自己的中国国籍，更不会忘恩负义与中国为敌。诸宸也

多次指出：“我不否认，换国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两个国家只能选择一个国籍，

如果真要选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曾想过，将来能有两个国籍就好了。” 

归根结底，诸宸转会事件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

们不能原谅诸宸放弃中国国籍。诸宸作为国家培养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竟然放弃中国

国籍，确实有点不可接受。但是如果我国允许双重国籍，在诸宸加入卡塔尔国籍的同

时，依然保留中国国籍，依然是一名中国人，她的处境应该好一点。国籍问题是国际

法中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国际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规则和原则，并且国籍

也是国内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原则，有着不同的立法例。 

一、国际法视野下的国籍 

国籍是一个个人作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成员而隶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

份。由于他对这个国家来说具有这种身份，他就同它发生一种特别的法律关系：他被

认为是该国的国民，他对该国享有外国人所不能享有的一些权利，负担外国人不能负

担的一些义务。例如，就国内法来说，一国的国民一般享有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并负担兵役义务，而外国人并不享有和负担这种权利和义务。国籍问题是一

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由各国的国籍法予以规定。但是人们习惯于从国际法的角



度探讨国籍问题，国籍在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国际公法上， 具有某一国家国籍的事实构成国家某些权利和义务的基础。首先

国籍是确定属人管辖权的依据。具有一国国籍的国民，不论其在该国境内还是境外均

处于其本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其次，国籍是一个人的本国对其提供外交保护的依据。

当一个外国人在居住国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而得不到居住国的救济或已用尽救

济手段时，他有权享受本国的外交保护，他的本国也有权为他提供这种保护，相应的

权利依据就是国籍。最后，国籍是一国给予其境内居民不同待遇的前提。国家在本国

领域内依据外国人的不同国籍给与其不同的待遇。 

在国际私法上，国籍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和其本国

法。各国关于自然人作为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一般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而作不同规

定。一般说来，本国的自然人只要具有行为能力，就可以成为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

一般不加限制，或只是在某些特殊问题上有所限制。而外国自然人只有在内国具有相

应的民事法律地位时，才能成为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并在当事人具有双重国籍或多

重国籍时，确定应适用哪一国籍来确定其属人法，或是在当事人无国籍时，应如何确

定其属人法。 

取得国籍的原因主要有两类：出生和加入。由于出生而取得的国籍称为原始国

籍，有的国家采取血统主义，即以父母的国籍来确定子女的国籍。有的国家采取出生

地主义，即一个人以其出生地国家的国籍为原始国籍，而不问其父母的国籍；也有的

国家采取混合主义，即将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合来确定一个人的国籍。由于加

入而取得的国籍称为派生国籍，对于派生国籍的取得，既有国内法上的原因，如归

化、婚姻、收养等，又有国际法上的原因，如因领土割让和国家合并等领土变更造

成。每一国家依照其国内法决定何人为国民，并且不同国家在原始国籍的取得方面采

取不同的原则，因而双重国籍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国籍的丧失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丧失其所具有的某一国家的国籍。国籍丧失

的原因有自愿和非自愿两种。自愿丧失国籍包括申请出籍和加入外国国籍而自动丧失

国籍；非自愿丧失国籍包括因婚姻、收养等法律事实，而丧失原有国籍和被主管机关

依法剥夺国籍两种情况。各国关于国籍丧失的规定也并不能避免双重国籍现象的出

现。 

二、国际体育运动中的双重国籍及其解决的示例分析 

体育运动员同样存在双重国籍现象，由于不同国家关于国籍的取得以及消灭的规

定不同，在某国运动员到另一国家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会取得该国家的国籍，而

其原来所属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取消该运动员的国籍，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双重国籍问

题。另外双重国籍取得的其它原因，如婚姻、收养等同样会导致体育运动员的双重国

籍。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的体育比赛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有关国家的奥委会或者

体育协会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竞相采取一切手段来吸引其他国家的知名运动员代表

自己的国家参赛，包括给予本国国籍及以及其它优厚待遇，也会导致双重国籍问题。

但是对于体育运动而言，只能承认该运动员所具有的其中一国的体育运动国籍，这是

奥林匹克运动所要求的，因为一个运动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国家参加国际体育比赛。

因此，在现代国际体育运动中，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运动员代表哪一国家参加国际体



育比赛的争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虽然国籍问题属于一国的国内法的规定事项，但

是国际体育运动中的双重国籍现象，仅仅依靠国内法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体育运动员

双重国籍问题要依据国际体育组织的有关章程以及相关规则并要结合有关国籍问题的

国内法以及国际法来进行。下面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为例加以阐述。 

《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对参加奥运会运动员的国籍做出了明确规定。参加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必须是选派他参赛的国家奥委会所在国家的国民。并且针对双重

国籍的运动员作出特殊规定，凡是同时是两国或两国以上国家的国民的运动员只能代

表其中一个国家，具体代表哪个国家参赛由运动员本人选择。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

会、洲的或地区的运动会或在被有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承认的世界锦标赛或地区锦

标赛中已代表一个国家后，原则上就不能再代表另一个国家。但是针对该原则规定了

两个例外情况：第一、取得新国籍后的三年期限，即在代表一个国家参赛的运动员，

改变了自己国籍或取得新国籍，必须在改变国籍或取得新国籍3年后才能代表新国家参

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期限在取得有关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同意以

及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后，可以缩短，甚至取消。第二、如果—个加盟的国

家、海外省或州，一个国家或殖民地取得独立，或者如果一国由于疆界变动并入只一

国，或者一个新的国家奥委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运动员可以继续代表他现在或过去

所属的国家。不过，他可以自愿选择代表他的国家或选择由新的国家奥委会(如果存在

的话)报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特殊选择只有1次。 

譬如，在悉尼奥运会上，关于两个古巴籍运动员的参赛国籍问题的不同处理结果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古巴籍皮艇运动员安吉尔·佩赫兹曾代表古巴参加了1992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1993年佩赫兹参加了在墨西哥的一次比赛后出走美国。1994年，他和

一个美国人结婚，1995年获得了美国绿卡，并代表美国参加了1997、1998和1999年的

世界皮艇锦标赛，1999年9月获得美国国籍。2000年8月，美国奥委会要求国际奥委会

同意佩赫兹代表美国参加悉尼奥运会，但是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

的规定，因其具有美国国籍不满三年而拒绝了美国奥委会的要求。此争议最终引发了

三次仲裁程序，该争议中的关键问题是佩赫兹是否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规定

的3年期限。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第一次裁决认定其于1999年9月获得美国国籍至悉尼奥

运会开幕时不足3年期限而否认了其参赛资格，随后的两次裁决认定其于1993年叛离古

巴即丧失古巴国籍符合3年国籍变更期限故肯定其参赛资格。在悉尼奥运会上还发生了

与佩赫兹类似的案件。跳水运动员米兰达也曾经是一位古巴运动员，1992年退役后于

1994年和一个加拿大人结婚，1995年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 1999年米兰达获得加

拿大国籍，同样在准备代表加拿大参加悉尼奥运会时，被国际奥委会拒绝，引发了两

次仲裁程序，但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两次依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6条的规定否定其参

赛资格。这两个案件情形类似并且适用相同的规则，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处理结果，引

起了很大争议，更说明了有关运动员国籍问题的复杂和棘手。 

就国际足联而言，《国际足联章程实施细则》第15条规定了代表国家队参赛的参

赛资格原则。任何具有一国国籍的球员都具有代表一国国家队参加比赛的资格。但是

以每个球员只能代表一个国家队参加比赛为原则，如果一个球员曾经代表过一个国家



参加任何形式的正式官方比赛以后，原则上不再能代表另外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对于

双重国籍球员，或者变更国籍球员，以及理论上可以代表多个国家参赛的球员来说，

有以下两项例外规定。第一、球员在21周岁之前可以要求变更其代表的国家参加国际

比赛，但是该变更国家队的要求只能行使一次。该球员在要求变更其代表的国家队

时，必须尚未代表原来的国家参加过国际A类赛事，且自其代表原来国家参加任何形式

的官方比赛时，已经取得新的国籍。如果球员参加了任何的世界杯预选赛、洲杯赛预

选赛、奥运会预选赛，那么在该比赛期间，该球员不得变更所代表的国家。第二、如

果球员已经获得代表一个国家参加比赛的资格，但同时基于当局政府的强制获得新的

国籍，该球员依然可以变更其所代表的国家，而不受21周岁的年龄限制。球员在该规

则实施时已满21周岁的，如果符合上述第一项例外规定的，其变更代表国家的要求可

以不受年龄的限制。但是该变更代表国家的要求必须在该规则实施后12个月之内提

出。 

譬如，2003年卡塔尔招募雇佣军参加国际比赛的做法确是有违国际体育道德和足

球精神的。卡塔尔采取金元计划，通过巨额的签字费，招募艾尔顿等外籍球员加入卡

塔尔国籍，代表卡塔尔参加国际比赛。虽然这一做法并不违背国际足联有关球员身份

的具体规则，但是这种金钱至上的做法还是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制止。国际足联官员达

成了一致，一个球员加入与他毫无关系的国家，代表他们的国家队参赛，这将破坏国

家队比赛的精髓。最终国际足联制订新规则称为“艾尔顿法则”，其中规定：只有符合

以下四项条件中的一项，才有可能代表另一支国家队效力：球员可以证明他在该国出

生、球员的父亲或者母亲在该国出生、球员的祖父或者祖母在该国出生、球员在该国

已经至少居住两年。国际足联制定了新规则，新出台的政策加强了对球员转换国籍效

力的限制。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显然是对卡塔尔足协的沉重打击，在得知这一决定

后，卡塔尔足协宣布，将暂时冻结引进几名巴西外援的行动。 

三、中国的有关国籍立法以及对运动员国籍问题的对策 

至于我国，有很多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竞技水平，也具有很强的人才储备，世界

水平的运动员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导致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压力过大，使得很多有潜力

的运动员无法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大赛，丧失了进一步提高能力的机会，还使得很多刚

过运动能力高峰期的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告别体育生涯，也有很多运动员为了延

长自己的体育运动寿命，而加入其他国家国籍，代表他国参加国际比赛，但招来了国

民的不理解。这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 

1980年9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从原则上否认了双重国籍的存

在。不承认中国国民的双重国籍（第3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

国国籍；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第8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

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第9条）；曾有过中国国籍的

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

留外国国籍（第13条）。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原则

上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运动员在国内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的时候

往往都是选择到国外发展，并最终加入当地的国籍，进而在国际比赛中和中国的运动

员对抗，也就出现了大量的“海外兵团” ，譬如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日本）、韦晴



光（日本）、高军（美国）、黄文冠（加拿大）、李佳薇（新加坡），李春丽（新西

兰），羽毛球运动员谭文玲（意大利）、皮红艳（法国）、姚洁（荷兰），竞走运动

员陈跃玲（美国），击剑选手栾菊杰（加拿大），体操运动员李东华（瑞士）等。 

“海外兵团”现象的出现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是从国籍法的角度来讲，如果

有关的立法允许双重国籍现象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中国

有关国籍的立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革结束改革

开放刚刚开始）以及为维护传统的国籍政策而制定的，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避免了双重国籍问题的大量出现。但问题是，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出国留

学、工作、探亲等而在国外定居的国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熟悉国际文化合并掌握

一定技能的技术移民来讲，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加入了有关国

家的国籍，也就丧失了中国国籍和继续为国服务效力的机会。而且由于国籍的限制，

他们不能自由方便地来到中国，不能享有和国人同等的待遇，这种情况对于我国的对

外交流以及发展实属不利，因此，适当修改有关双重国籍的立法应当是可取的。 

笔者认为，我国将来修改国籍法时，在双重国籍的原则可以顺应国外有关国家的

国籍立法现状以及国际交往形势作出一些变通的处理，允许国民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拥有双重国籍，当然，具有双重国籍的条件应该严格加以限制。就运动员等拥有

一定技术的国民的国籍给与例外规定，允许在运动员加入其他国家国籍后，依然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便那些在我国国家队中已经没有位置的运动员，在符合主要

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条件下，可以去代表竞技水平相对较弱的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继

续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使他们依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不致招来不理解。当

然，这种例外规定不能够理解为对其他出国人员的歧视，而应当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

的特殊做法。 

四、结语 

世界上有七十多个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但如果允许运动员代表任何其具有国籍的

国家参加比赛，将导致国际体育竞赛的混乱，不符合国家之间体育竞赛的精髓。一个

运动员原则上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参加比赛，虽然一个运动员可以具有多个国籍，但是

该运动员只能具有一个运动国籍，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赛事。即便如此，承认

体育运动员的双重国籍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双重国籍的运动员可以选择其代表的国

家，能够增加运动员为国家队效力的机会，同时还能使体育竞技水平较弱的国家吸引

优秀的双重国籍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以提高该国的体育竞技水平。承认运动员

的双重国籍还能使运动员基于某些原因而改变其代表的国家以后，还能够保留原来的

国籍，而不致招致不理解地指责。故建议我国将来修改国籍法时，在坚持不承认双重

国籍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顺应国外有关国家的国籍立法现状以及国际交往形势作出一

些变通的处理，做出一些例外规定，允许运动员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双重国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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